
湖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

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登记阶段 

质量验收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州、县市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： 

根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和质量控制工作

细则要求，登记阶段质量验收工作应于 11月 16日—11 月 20

日开展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职责分工 

（一）登记阶段质量验收工作在省人普办统一领导下进

行，各市、县、乡级人普办要成立质量验收组，具体负责质

量验收实施工作。省人普办将对验收结果进行核查，并将相

关资料进行留存。 

（二）市级质量验收组主要职责是抽取验收普查小区，

加强实地工作督导和业务指导，监测质量验收工作进度，对

县级验收结果进行审核确认，将各县市区的验收表图片统一

上传至普查采集报送平台，并确保在 11月 20日前完成验收

工作，同时要将相关资料进行留存。市级人普办须认真填写

分县市区的《市级登记阶段质量验收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1）并

上报至省人普办。 

（三）县级质量验收组主要职责是组织乡级质量验收组



进行交叉验收，将结果填入《普查小区登记阶段质量验收表》

（见附件 3）和《县级登记阶段质量验收结果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

并将验收结果上报至市级人普办。 

（四）乡级质量验收组主要职责是对所负责的其他乡镇

的普查小区进行现场检查，填写《普查小区登记阶段质量验

收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并将验收结果上报至县人普办。 

二、抽样方式及要求 

由各市州人普办通过采集报送平台按每个乡镇抽取一

个普查小区开展验收工作。登记阶段质量验收要检查 50%自

主填报户、30%普查员采集户的主要指标登记情况。按照平台

随机抽取的户逐一入户进行问询。 

三、时间要求 

（一）11 月 15 日前，完成登记阶段质量验收抽样工作。

11 月 16日-11月 19 日完成登记阶段质量验收工作。 

（二）验收不通过的整改及重新验收工作和质量验收有

关表格的上传应于 11 月 20日前完成。 

（三）11 月 22 日前各市州人普办将本市州登记阶段质

量验收结果和验收报告（内容包括：主要做法、质量验收结

果、存在问题以及采取措施等）上报省人普办。 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级人普办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质量验收工作

的重要性，市、县、乡各级质量验收组要明确验收组组长，

并抽调熟悉业务、责任心强的同志参加，保证人员力量。 



（二）乡级质量验收人员要坚持回避原则，必须由与被

抽中小区没有直属业务指导或参与关系的人员担任。 

（三）验收工作要严格按照细则，实事求是，严谨细致，

客观、公平、公正。验收组组长对验收结果负责，在《普查

小区登记阶段质量验收表》《县级登记阶段质量验收结果表》

签字，并向县级普查机构负责人反馈情况，解释清楚后双方

签字确认。 

（四）差错率不符合验收标准的，该县区域的登记工作

要全面整改，然后再随机抽取一个普查小区进行验收，合格

即通过，如仍不合格再进行整改，直至达到规定的标准为止。 

（五）省、市人普办将随机抽查验收情况，对登记阶段

质量验收过程中不符合规范的情况，要求相应普查机构及时

改正，对未按要求进行验收的进行通报批评，对验收工作中

弄虚作假的有关责任人按规定追究责任。 

（六）请各级人普办接到通知后严格按普查方案和细则

的要求认真组织，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质量验收工作。 

 

附件  1：《市级登记阶段质量验收汇总表》 

2：《县级登记阶段质量验收结果表》 

3：《普查小区登记阶段质量验收表》 

 

湖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

2020 年 11 月 12日 



 

附件 1 

市级登记阶段质量验收汇总表 
 

地址：_________省(区、市)_________ 市（地、州、盟） 

地区 

 

 

登记人口 户籍人口 出生人口 死亡人口 

差错数 抽查数 差错数 抽查数 差错数 抽查数 差错数 抽查数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合计         

指标差错率

（注） 
    

验收通过标准 ≤4‰ ≤4‰ 0 差错 0 差错 

验收是否通过  

注： 

该指标抽查数合计数

该指标差错数合计数
指标差错率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验收组负责人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级普查机构负责人： 

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 2 

县级登记阶段质量验收结果表 

 
地址：_________省(区、市)_________ 市（地、州、盟）_________县（市、区、旗） 

 

普查小区 登记人口 户籍人口 出生人口 死亡人口 

 差错数 抽查数 差错数 抽查数 差错数 抽查数 差错数 抽查数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合计         

指标差错率

（注） 
    

验收通过标准 ≤4‰ ≤4‰ 0 差错 0 差错 

验收是否通过  

注： 

该指标抽查数合计数

该指标差错数合计数
指标差错率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验收组负责人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抽中县级普查机构负责人：     

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
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 3 

 

普查小区登记阶段质量验收表 

 
地址：_________省(区、市)_________ 市（地、州、盟）_________县（市、区、旗） 

_________乡(镇、街道）_________普查区_________普查小区 

户 

编 

号 

被抽查户的登记结果 被抽查户的抽查数 差错数合计 

登 

记 

人 

数 

户 

籍 

人 

数 

出 

生 

人 

口 

死 

亡 

人 

口 

登记 

人口 

户籍 

人口 

出生 

人口 

死亡 

人口 登 

记 

人 

数 

户 

籍 

人 

数 

出 

生 

人 

口 

死 

亡 

人 

口 
人 

数 

多 

报 

少 

报 

人 

数 

多 

报 

少 

报 

人 

数 

多 

报 

少 

报 

人 

数 

多 

报 

少 

报 

编号 (1) (2) (3) (4) (5) (6) (7) (8) (9) (10) (11) (12) (13) (14) (15) (16) (17) (18) (19) (20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注：（17）=（6）+（7）、（18）=（9）+（10）、（19）=（12）+（13）、（20）=（15）+（16）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验收组负责人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抽中乡级普查机构负责人： 

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 日  


